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682號

上  訴  人  柯淑惠   

            柯淑美 

            柯淑麗 

            柯淑智 

            柯淑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丁穩勝律師

            程立全律師

            林紫彤律師

上  訴  人  施國富 

訴訟代理人  郭穎名律師 

被  上訴人  安川利水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瑋鈞 

訴訟代理人  吳佳蓉律師

            鍾安琪律師

            謝祐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股東會決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12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427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被上訴人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所為決

議無效。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柯淑惠、柯淑美、柯淑麗、柯淑智、柯淑薰、施國富

（合稱上訴人）主張：伊等均為被上訴人股東，柯淑薰、施

國富（下稱柯淑薰等2人）經被上訴人股東會選舉成為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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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任期自民國111年2月15日起至114年2月14日止，訴外人

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至111年7月8日為被上訴人職員，於

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依公司

法第222條規定，該選任決議為無效，柯宗慶自始不具監察

人資格，為無召集權人，其於112年6月30日召開之112年度

第1次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股東會)所為決議（下稱系爭決

議），應屬無效。縱為有效，被上訴人董事會並無不為或不

能召集股東會，柯宗慶亦無為公司利益且有必要召集之情，

系爭股東會召集程序違反公司法第220條規定，伊等自得請

求撤銷系爭決議。爰先位求為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備位求為

撤銷系爭決議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柯宗慶係擔任董事長司機，所服勞務與監察

權行使無關，其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

人監察人，並無違反公司法第222條規定情形，其有權召集

系爭股東會，系爭決議應屬有效。又柯淑薰等2人無正當理

由，拒絕出席於111年8月11日、111年10月25日、112年5月

18日、112年5月30日召開之董事會，致伊因董事會流會而無

法編造110年、111年各項財務表冊，伊之董事任期為自111

年2月15日至114年2月14日，前開董事會無法召開，客觀上

已有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之情，柯宗慶依公司

法第220條規定召集系爭股東會，自屬適法，系爭決議亦無

得撤銷事由等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備

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

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62頁）：　　

　㈠柯淑惠、柯淑美、柯淑麗、柯淑智、柯淑薰、施國富均為被

上訴人股東，持有被上訴人股數依序為720股、724股、724

股、724股、724股、2,250股。

　㈡柯淑薰等2人於111年2月15日經被上訴人股東會選舉為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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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任期自111年2月15日起至114年2月14日止。

　㈢被上訴人現登記之法定代理人許瑋鈞，與原法定代理人柯誠

漢為夫妻關係，監察人柯宗慶為柯誠漢、許瑋鈞之子。

五、兩造爭執要點為：上訴人得否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備位請求撤銷系爭決議?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得心證理由分

述如下：　　　

　㈠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是否有據?

　⒈按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為公司法

第222條所明定，其立法意旨為期監察人能以超然立場行使

職權，並杜流弊，故該條為效力規定，違反者，其後行為應

為無效（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意旨參

照）。上訴人主張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至111年7月8日為

被上訴人職員，其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

訴人監察人，依公司法第222條規定為無效，其不具監察人

資格，於112年6月30日召集系爭股東會，為無召集權人所為

召集，系爭決議應屬無效等語。被上訴人則否認之。經

查：　

　⑴被上訴人自110年10月1日起至111年7月8日止為柯宗慶投保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金額為3萬8,200元，有勞保局電子閘門

網路資料查詢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3-244頁）。又柯

宗慶係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

（見本院卷第271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23、

338頁），可見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起受領之款項3萬

8,200元，因其該時尚未當選為監察人，並非監察人之委任

費用，足認該款項應為其受僱薪資。則柯宗慶自110年10月1

日至111年7月8日為被上訴人之職員，嗣於111年2月15日經

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違反公司法第222條監

察人兼職禁止規定，依上說明，該臨時股東會選任柯宗慶之

決議為無效。

　⑵又按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

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公司法第220條固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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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然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所為之決議，因形式未依法

定程序召集並決議，其決議在形式上應不存在，亦當然無

效。蓋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既非合法成立之股東會之

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決議，則其所為之決議當然無效

（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235號、98年度台上字第257號

判決意旨參照）。承前所述，柯宗慶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

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之決議既屬無效，則其本於監

察人地位，依公司法第220條規定於112年6月30日召集系爭

股東會所為系爭決議，亦應無效。則上訴人主張：系爭股東

會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自不能為有效決議，應屬有據。

　⒉被上訴人雖抗辯：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日為柯宗慶投保勞

工保險，係因其擔任董事長司機，其未接觸被上訴人業務、

財務及監察權行使所及之職務，並無違反公司法第222條規

定情形云云（見本院卷364、394頁）。惟公司法第222條規

定之「其他職員」，係指除公司董事、經理人外，其他為公

司服勞務之人，而監察人係為保障股東權益之監督機關，負

責監督察核公司業務之執行，必須以超然立場行使職權，始

能杜絕流弊（立法理由參照），是所謂為監察權行使所及

者，自包括所有職員提供之勞務，法文亦未規定「其他職

員」係以業務、財務人員為限。則被上訴人自陳柯宗慶自

110年10月1日至111年7月8日係擔任董事長司機，被上訴人

並為柯宗慶投保勞工保險，堪認柯宗慶於前間期間為被上訴

人之職員，故其於110年10月1日已任被上訴人職員，嗣於

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違反公

司法第222條監察人兼職禁止規定，該臨時股東會選任柯宗

慶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之決議，應屬無效。故被上訴人前開所

辯，並不可採。

　⒊綜上，柯宗慶於110年10月1日已任被上訴人職員，嗣於111

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違反公司

法第222條監察人兼職禁止之規定，該臨時股東會選任柯宗

慶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之決議，自始當然無效，則其本於監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人地位，依公司法第220條規定於112年6月30日召集系爭股

東會所為系爭決議，亦應無效。則系爭股東會係由無召集權

人所召集，不能為有效決議，故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

效，即屬有據。　

　㈡本院既認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有理

由，則上訴人備位聲明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即無審酌之必

要，併此敘明。

六、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應屬正當。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

項所示。

七、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張文毓

                              法  官  邱靜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淨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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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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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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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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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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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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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682號
上  訴  人  柯淑惠    
            柯淑美  
            柯淑麗  
            柯淑智  
            柯淑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丁穩勝律師
            程立全律師
            林紫彤律師
上  訴  人  施國富  
訴訟代理人  郭穎名律師  
被  上訴人  安川利水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瑋鈞  
訴訟代理人  吳佳蓉律師
            鍾安琪律師
            謝祐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股東會決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42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被上訴人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所為決議無效。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柯淑惠、柯淑美、柯淑麗、柯淑智、柯淑薰、施國富（合稱上訴人）主張：伊等均為被上訴人股東，柯淑薰、施國富（下稱柯淑薰等2人）經被上訴人股東會選舉成為董事，任期自民國111年2月15日起至114年2月14日止，訴外人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至111年7月8日為被上訴人職員，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依公司法第222條規定，該選任決議為無效，柯宗慶自始不具監察人資格，為無召集權人，其於112年6月30日召開之112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股東會)所為決議（下稱系爭決議），應屬無效。縱為有效，被上訴人董事會並無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柯宗慶亦無為公司利益且有必要召集之情，系爭股東會召集程序違反公司法第220條規定，伊等自得請求撤銷系爭決議。爰先位求為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備位求為撤銷系爭決議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柯宗慶係擔任董事長司機，所服勞務與監察權行使無關，其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並無違反公司法第222條規定情形，其有權召集系爭股東會，系爭決議應屬有效。又柯淑薰等2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席於111年8月11日、111年10月25日、112年5月18日、112年5月30日召開之董事會，致伊因董事會流會而無法編造110年、111年各項財務表冊，伊之董事任期為自111年2月15日至114年2月14日，前開董事會無法召開，客觀上已有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之情，柯宗慶依公司法第220條規定召集系爭股東會，自屬適法，系爭決議亦無得撤銷事由等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62頁）：　　
　㈠柯淑惠、柯淑美、柯淑麗、柯淑智、柯淑薰、施國富均為被上訴人股東，持有被上訴人股數依序為720股、724股、724股、724股、724股、2,250股。
　㈡柯淑薰等2人於111年2月15日經被上訴人股東會選舉為董事，任期自111年2月15日起至114年2月14日止。
　㈢被上訴人現登記之法定代理人許瑋鈞，與原法定代理人柯誠漢為夫妻關係，監察人柯宗慶為柯誠漢、許瑋鈞之子。
五、兩造爭執要點為：上訴人得否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備位請求撤銷系爭決議?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得心證理由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是否有據?
　⒈按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為公司法第222條所明定，其立法意旨為期監察人能以超然立場行使職權，並杜流弊，故該條為效力規定，違反者，其後行為應為無效（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至111年7月8日為被上訴人職員，其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依公司法第222條規定為無效，其不具監察人資格，於112年6月30日召集系爭股東會，為無召集權人所為召集，系爭決議應屬無效等語。被上訴人則否認之。經查：　
　⑴被上訴人自110年10月1日起至111年7月8日止為柯宗慶投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金額為3萬8,200元，有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3-244頁）。又柯宗慶係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見本院卷第271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23、338頁），可見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起受領之款項3萬8,200元，因其該時尚未當選為監察人，並非監察人之委任費用，足認該款項應為其受僱薪資。則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至111年7月8日為被上訴人之職員，嗣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違反公司法第222條監察人兼職禁止規定，依上說明，該臨時股東會選任柯宗慶之決議為無效。
　⑵又按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公司法第220條固定有明文。然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所為之決議，因形式未依法定程序召集並決議，其決議在形式上應不存在，亦當然無效。蓋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既非合法成立之股東會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決議，則其所為之決議當然無效（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235號、98年度台上字第257號判決意旨參照）。承前所述，柯宗慶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之決議既屬無效，則其本於監察人地位，依公司法第220條規定於112年6月30日召集系爭股東會所為系爭決議，亦應無效。則上訴人主張：系爭股東會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自不能為有效決議，應屬有據。
　⒉被上訴人雖抗辯：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日為柯宗慶投保勞工保險，係因其擔任董事長司機，其未接觸被上訴人業務、財務及監察權行使所及之職務，並無違反公司法第222條規定情形云云（見本院卷364、394頁）。惟公司法第222條規定之「其他職員」，係指除公司董事、經理人外，其他為公司服勞務之人，而監察人係為保障股東權益之監督機關，負責監督察核公司業務之執行，必須以超然立場行使職權，始能杜絕流弊（立法理由參照），是所謂為監察權行使所及者，自包括所有職員提供之勞務，法文亦未規定「其他職員」係以業務、財務人員為限。則被上訴人自陳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至111年7月8日係擔任董事長司機，被上訴人並為柯宗慶投保勞工保險，堪認柯宗慶於前間期間為被上訴人之職員，故其於110年10月1日已任被上訴人職員，嗣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違反公司法第222條監察人兼職禁止規定，該臨時股東會選任柯宗慶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之決議，應屬無效。故被上訴人前開所辯，並不可採。
　⒊綜上，柯宗慶於110年10月1日已任被上訴人職員，嗣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違反公司法第222條監察人兼職禁止之規定，該臨時股東會選任柯宗慶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之決議，自始當然無效，則其本於監察人地位，依公司法第220條規定於112年6月30日召集系爭股東會所為系爭決議，亦應無效。則系爭股東會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不能為有效決議，故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即屬有據。　
　㈡本院既認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有理由，則上訴人備位聲明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即無審酌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應屬正當。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張文毓
                              法  官  邱靜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淨卿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682號
上  訴  人  柯淑惠    
            柯淑美  
            柯淑麗  
            柯淑智  
            柯淑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丁穩勝律師
            程立全律師
            林紫彤律師
上  訴  人  施國富  
訴訟代理人  郭穎名律師  
被  上訴人  安川利水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瑋鈞  
訴訟代理人  吳佳蓉律師
            鍾安琪律師
            謝祐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股東會決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2年12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427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被上訴人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所為決
議無效。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柯淑惠、柯淑美、柯淑麗、柯淑智、柯淑薰、施國富
    （合稱上訴人）主張：伊等均為被上訴人股東，柯淑薰、施
    國富（下稱柯淑薰等2人）經被上訴人股東會選舉成為董事
    ，任期自民國111年2月15日起至114年2月14日止，訴外人柯
    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至111年7月8日為被上訴人職員，於111
    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依公司法
    第222條規定，該選任決議為無效，柯宗慶自始不具監察人
    資格，為無召集權人，其於112年6月30日召開之112年度第1
    次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股東會)所為決議（下稱系爭決議）
    ，應屬無效。縱為有效，被上訴人董事會並無不為或不能召
    集股東會，柯宗慶亦無為公司利益且有必要召集之情，系爭
    股東會召集程序違反公司法第220條規定，伊等自得請求撤
    銷系爭決議。爰先位求為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備位求為撤銷
    系爭決議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柯宗慶係擔任董事長司機，所服勞務與監察
    權行使無關，其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
    人監察人，並無違反公司法第222條規定情形，其有權召集
    系爭股東會，系爭決議應屬有效。又柯淑薰等2人無正當理
    由，拒絕出席於111年8月11日、111年10月25日、112年5月1
    8日、112年5月30日召開之董事會，致伊因董事會流會而無
    法編造110年、111年各項財務表冊，伊之董事任期為自111
    年2月15日至114年2月14日，前開董事會無法召開，客觀上
    已有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之情，柯宗慶依公司
    法第220條規定召集系爭股東會，自屬適法，系爭決議亦無
    得撤銷事由等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備位
    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62頁）：　　
　㈠柯淑惠、柯淑美、柯淑麗、柯淑智、柯淑薰、施國富均為被
    上訴人股東，持有被上訴人股數依序為720股、724股、724
    股、724股、724股、2,250股。
　㈡柯淑薰等2人於111年2月15日經被上訴人股東會選舉為董事，
    任期自111年2月15日起至114年2月14日止。
　㈢被上訴人現登記之法定代理人許瑋鈞，與原法定代理人柯誠
    漢為夫妻關係，監察人柯宗慶為柯誠漢、許瑋鈞之子。
五、兩造爭執要點為：上訴人得否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備位請求撤銷系爭決議?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得心證理由分
    述如下：　　　
　㈠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是否有據?
　⒈按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為公司法
    第222條所明定，其立法意旨為期監察人能以超然立場行使
    職權，並杜流弊，故該條為效力規定，違反者，其後行為應
    為無效（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上訴人主張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至111年7月8日為被上
    訴人職員，其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
    監察人，依公司法第222條規定為無效，其不具監察人資格
    ，於112年6月30日召集系爭股東會，為無召集權人所為召集
    ，系爭決議應屬無效等語。被上訴人則否認之。經查：　
　⑴被上訴人自110年10月1日起至111年7月8日止為柯宗慶投保勞
    工保險，投保薪資金額為3萬8,200元，有勞保局電子閘門網
    路資料查詢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3-244頁）。又柯宗
    慶係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
    見本院卷第271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23、33
    8頁），可見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起受領之款項3萬8,200
    元，因其該時尚未當選為監察人，並非監察人之委任費用，
    足認該款項應為其受僱薪資。則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至11
    1年7月8日為被上訴人之職員，嗣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
    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違反公司法第222條監察人兼
    職禁止規定，依上說明，該臨時股東會選任柯宗慶之決議為
    無效。
　⑵又按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
    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公司法第220條固定有明
    文。然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所為之決議，因形式未依法
    定程序召集並決議，其決議在形式上應不存在，亦當然無效
    。蓋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既非合法成立之股東會之意
    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決議，則其所為之決議當然無效（最
    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235號、98年度台上字第257號判決
    意旨參照）。承前所述，柯宗慶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
    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之決議既屬無效，則其本於監察人
    地位，依公司法第220條規定於112年6月30日召集系爭股東
    會所為系爭決議，亦應無效。則上訴人主張：系爭股東會係
    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自不能為有效決議，應屬有據。
　⒉被上訴人雖抗辯：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日為柯宗慶投保勞
    工保險，係因其擔任董事長司機，其未接觸被上訴人業務、
    財務及監察權行使所及之職務，並無違反公司法第222條規
    定情形云云（見本院卷364、394頁）。惟公司法第222條規
    定之「其他職員」，係指除公司董事、經理人外，其他為公
    司服勞務之人，而監察人係為保障股東權益之監督機關，負
    責監督察核公司業務之執行，必須以超然立場行使職權，始
    能杜絕流弊（立法理由參照），是所謂為監察權行使所及者
    ，自包括所有職員提供之勞務，法文亦未規定「其他職員」
    係以業務、財務人員為限。則被上訴人自陳柯宗慶自110年1
    0月1日至111年7月8日係擔任董事長司機，被上訴人並為柯
    宗慶投保勞工保險，堪認柯宗慶於前間期間為被上訴人之職
    員，故其於110年10月1日已任被上訴人職員，嗣於111年2月
    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違反公司法第22
    2條監察人兼職禁止規定，該臨時股東會選任柯宗慶為被上
    訴人監察人之決議，應屬無效。故被上訴人前開所辯，並不
    可採。
　⒊綜上，柯宗慶於110年10月1日已任被上訴人職員，嗣於111年
    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違反公司法
    第222條監察人兼職禁止之規定，該臨時股東會選任柯宗慶
    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之決議，自始當然無效，則其本於監察人
    地位，依公司法第220條規定於112年6月30日召集系爭股東
    會所為系爭決議，亦應無效。則系爭股東會係由無召集權人
    所召集，不能為有效決議，故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即屬有據。　
　㈡本院既認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則上訴人備位聲明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即無審酌之必要，
    併此敘明。
六、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應屬正當。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
    項所示。
七、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張文毓
                              法  官  邱靜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淨卿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682號
上  訴  人  柯淑惠    
            柯淑美  
            柯淑麗  
            柯淑智  
            柯淑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丁穩勝律師
            程立全律師
            林紫彤律師
上  訴  人  施國富  
訴訟代理人  郭穎名律師  
被  上訴人  安川利水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瑋鈞  
訴訟代理人  吳佳蓉律師
            鍾安琪律師
            謝祐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股東會決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42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被上訴人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所為決議無效。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柯淑惠、柯淑美、柯淑麗、柯淑智、柯淑薰、施國富（合稱上訴人）主張：伊等均為被上訴人股東，柯淑薰、施國富（下稱柯淑薰等2人）經被上訴人股東會選舉成為董事，任期自民國111年2月15日起至114年2月14日止，訴外人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至111年7月8日為被上訴人職員，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依公司法第222條規定，該選任決議為無效，柯宗慶自始不具監察人資格，為無召集權人，其於112年6月30日召開之112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股東會)所為決議（下稱系爭決議），應屬無效。縱為有效，被上訴人董事會並無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柯宗慶亦無為公司利益且有必要召集之情，系爭股東會召集程序違反公司法第220條規定，伊等自得請求撤銷系爭決議。爰先位求為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備位求為撤銷系爭決議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柯宗慶係擔任董事長司機，所服勞務與監察權行使無關，其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並無違反公司法第222條規定情形，其有權召集系爭股東會，系爭決議應屬有效。又柯淑薰等2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席於111年8月11日、111年10月25日、112年5月18日、112年5月30日召開之董事會，致伊因董事會流會而無法編造110年、111年各項財務表冊，伊之董事任期為自111年2月15日至114年2月14日，前開董事會無法召開，客觀上已有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之情，柯宗慶依公司法第220條規定召集系爭股東會，自屬適法，系爭決議亦無得撤銷事由等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備位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62頁）：　　
　㈠柯淑惠、柯淑美、柯淑麗、柯淑智、柯淑薰、施國富均為被上訴人股東，持有被上訴人股數依序為720股、724股、724股、724股、724股、2,250股。
　㈡柯淑薰等2人於111年2月15日經被上訴人股東會選舉為董事，任期自111年2月15日起至114年2月14日止。
　㈢被上訴人現登記之法定代理人許瑋鈞，與原法定代理人柯誠漢為夫妻關係，監察人柯宗慶為柯誠漢、許瑋鈞之子。
五、兩造爭執要點為：上訴人得否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備位請求撤銷系爭決議?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得心證理由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是否有據?
　⒈按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為公司法第222條所明定，其立法意旨為期監察人能以超然立場行使職權，並杜流弊，故該條為效力規定，違反者，其後行為應為無效（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至111年7月8日為被上訴人職員，其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依公司法第222條規定為無效，其不具監察人資格，於112年6月30日召集系爭股東會，為無召集權人所為召集，系爭決議應屬無效等語。被上訴人則否認之。經查：　
　⑴被上訴人自110年10月1日起至111年7月8日止為柯宗慶投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金額為3萬8,200元，有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3-244頁）。又柯宗慶係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見本院卷第271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23、338頁），可見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起受領之款項3萬8,200元，因其該時尚未當選為監察人，並非監察人之委任費用，足認該款項應為其受僱薪資。則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至111年7月8日為被上訴人之職員，嗣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違反公司法第222條監察人兼職禁止規定，依上說明，該臨時股東會選任柯宗慶之決議為無效。
　⑵又按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公司法第220條固定有明文。然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所為之決議，因形式未依法定程序召集並決議，其決議在形式上應不存在，亦當然無效。蓋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既非合法成立之股東會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決議，則其所為之決議當然無效（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235號、98年度台上字第257號判決意旨參照）。承前所述，柯宗慶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之決議既屬無效，則其本於監察人地位，依公司法第220條規定於112年6月30日召集系爭股東會所為系爭決議，亦應無效。則上訴人主張：系爭股東會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自不能為有效決議，應屬有據。
　⒉被上訴人雖抗辯：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日為柯宗慶投保勞工保險，係因其擔任董事長司機，其未接觸被上訴人業務、財務及監察權行使所及之職務，並無違反公司法第222條規定情形云云（見本院卷364、394頁）。惟公司法第222條規定之「其他職員」，係指除公司董事、經理人外，其他為公司服勞務之人，而監察人係為保障股東權益之監督機關，負責監督察核公司業務之執行，必須以超然立場行使職權，始能杜絕流弊（立法理由參照），是所謂為監察權行使所及者，自包括所有職員提供之勞務，法文亦未規定「其他職員」係以業務、財務人員為限。則被上訴人自陳柯宗慶自110年10月1日至111年7月8日係擔任董事長司機，被上訴人並為柯宗慶投保勞工保險，堪認柯宗慶於前間期間為被上訴人之職員，故其於110年10月1日已任被上訴人職員，嗣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違反公司法第222條監察人兼職禁止規定，該臨時股東會選任柯宗慶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之決議，應屬無效。故被上訴人前開所辯，並不可採。
　⒊綜上，柯宗慶於110年10月1日已任被上訴人職員，嗣於111年2月15日經股東臨時會選任為被上訴人監察人，違反公司法第222條監察人兼職禁止之規定，該臨時股東會選任柯宗慶為被上訴人監察人之決議，自始當然無效，則其本於監察人地位，依公司法第220條規定於112年6月30日召集系爭股東會所為系爭決議，亦應無效。則系爭股東會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不能為有效決議，故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即屬有據。　
　㈡本院既認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有理由，則上訴人備位聲明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即無審酌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應屬正當。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張文毓
                              法  官  邱靜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淨卿　　
　　



